附件18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三人篮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甲组（2项）：男子、女子

乙组（2项）：男子、女子

二、运动员资格
（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关于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执行。

（二）赛前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各参赛单位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组委会提出书面说明，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1.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关于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规定的参赛运动队。

2.报名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不允许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三人篮球项目比赛。

3.如赛区报到前运动员出现伤病的队伍，只能在运动员报名的6人大名单中替换人员。赛前联席会上确定4人参赛名单（必须符合相关年龄等资格规定），不足3名合规球员的运动队不能参赛，赛中不得再替换队员。参赛运动员名单、号码一经确认后，不得更改。

4.每队须准备深色、浅色比赛服两套，比赛服前后印有阿拉伯数字0、00、1-99号的清晰号码。按《中国篮球协会参赛运动队名称和比赛服装规范》有关规定以及《三人篮球规则》有关规定执行。

（三）参赛人员

1.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2.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1名、队医1名，报名运动员不少于4人（不多于6人）。如果出现因代表资格纠纷或因违反赛风赛纪而被取消参赛资格等情况，均不允许再进行增补和替换。

3.领队为各参赛队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不得由教练员兼任且必须参加赛前联席会，并对比赛全程负责。
4.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与申请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2号）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运动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体竞字〔2024〕121号）。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三人篮球规则》。

（二）分组原则：男、女各分2组，采用抽签方式依序蛇形排列确定参赛队落位。

（三）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单循环比赛。第二阶段：进行交叉赛确定名次，具体办法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决定。

（四）计分和名次排列的办法如下：

下列原则将适用于小组赛和赛事整体的球队名次排列。如果双方在第一步的比较后依旧持平，则进行下一步的比较，以此类推。

1.获胜场次最多；

2.相互之间比赛结果（只考虑胜负，仅适用于小组排名）；

3.场均得分最多（不包括因对方弃权而获胜的得分）；

如果经过上述3个步骤的比较后，球队间依旧持平，则具有更高种子队排位的球队名次列前。

（五）其他：

1.球队犯规限制：6次全队犯规1次罚球；

2.球队7.8.9次犯规；2次罚球；

3.球队10次及以上犯规：2次罚球+球权。

4.每场比赛10分钟，决赛阶段在计时钟进入7分钟和4分钟以后设置两次30秒官方暂停。

（六）比赛执行下列特殊规定： 

1.教练员不可进入比赛场地，亦不可在看台上进行比赛指导，如在比赛期间或暂停期间发生场外人员对场上队员进行指导，将给予该队一次警告，其后续类似行为将导致技术犯规。 

2.双方球队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第一次球权归属，获胜一方拥有比赛开始时的球权或拥有可能进行的决胜期开始的球权。 

3.每队必须有3名队员在场上，方可开始比赛。

4.跳球情况：防守队球权。

（七）竞赛器材

比赛用球由主办方指定。选用符合《三人篮球规则》的比赛球：6号球大小、7号球质量，三人篮球不分男女。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

（二）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参赛组别、参赛项目），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三）各参赛单位于赛前2天报到、裁判员于赛前3天报到。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根据单项比赛规则和规程要求，如果对裁判员的判罚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中国篮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三人篮球规则》相关要求，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材料须是书面形式，并附相关证据。

（二）申诉费2000元，申诉成功退还申诉费，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